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浑南市监 质监 〔 2020 〕087号


当事人：沈阳市房实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210100711132560W
住所（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先农坛路17巷8-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岿宇 

2020年8月20日，我执法人员在对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长青南街15号塞纳家园小区二期20号楼2单元的1部电梯现场检查时发现，其使用单位：沈阳市房实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我执法人员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浑南市监质监特令字[2020]20-101）

2020年9月1日，经主管领导审批，我局以当事人涉嫌未在电梯轿厢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为由立案调查。
2020年9月4日，我执法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李少辉进行了询问调查。
经查，该公司1部电梯未在电梯轿厢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据调查该公司的电梯已在规定的日期内报检且已检验合格，只是因未及时领取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当事人在接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后已将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取回，并按要求的位置张贴上，现场复查符合要求。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2份，1份证明我局发现现场违法情况，1份证明执法人员复查该公司现场整改情况。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1份，证明该公司违法事实及执法人员纠正违法事实所采取的措施。

3.《询问笔录》1份，证明该公司违法事实。

4.现场照片2张，1张证明该公司的违法行为。1张证明违法行为的改正情况。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陈岿宇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授权委托代理人李少辉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被调查人的身份情况。

6.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1份。证明该公司为电梯的使用单位。

2020年12月4日，本局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浑南市监质监〔 2020 〕20－101号），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辨理由。
该公司在用的1部电梯未在电梯轿厢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违反了《沈阳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四项“电梯使用管理者是电梯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电梯安全管理职责：(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维保标识，标明应急救援电话;”之规定，构成了未在电梯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行为。
该公司以前未发生过类似的违法行为，属于首次违法，且该公司收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后，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未张贴电梯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会对电梯的本质安全造成影响，未造成危害后果。符合《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245“对电梯使用管理者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未能随时与值班人员实现有效联系等行为的处罚。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电梯1-2台的；2.其他适用行政处罚裁量下限的情形；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罚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依据《沈阳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电梯使用管理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以下规定处理：第二项 未在电梯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维保标识、未标明应急救援电话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责令改正。决定对你公司处1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帐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12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